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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第 630次主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0年 10月 5日下午 3時 30分 

地點：本府 1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吳縣長志揚              記錄：科  長 林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藍瑞娟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

主席裁示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專題報告 

一、報告單位：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

案由：議會總質詢施政報告議題討論 

原住民行政局林局長誠榮建議： 

請規劃12年國教原鄉學生就讀學校之解決方案。 

教育局吳副局長林輝補充說明： 

12年國教的規範適用目前國中 7年級以下的學生，8、9年級同學的辦

理方式仍維持國中薦送及學生申請兩模式。12 年國教實施後，各國中

畢業生於方圓 20公里內，如無合適學校可就讀，教育部同意專款補助，

讓學校改制為完全中學，即可解決原鄉學生就近入學的問題。復興鄉可

以羅浮國小現有校地規劃適合山地原鄉學生就讀的學校，平地原住民部

分，可研議就八德、大溪地區取得校地籌設，讓學校設計具備原住民文

化及民族特質的課程，培養自治人才。 

葉秘書長秀榮建議： 

（一）請航空城及捷運公司就各自業務備妥工作報告，俾利議會質詢。

（二）林口特定區山坡地解編一案，請水務局提供詳細書面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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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增加中油煉油廠遷廠案。 

（二）消防局大有分隊新建暨聯外道路案：請局長掌握本案過程及細節

俾利議員質詢時回答。 

（三）本縣因應12年國教案：行政院已核定並公布 12年國教將於 103

年實施，本縣現有公私立學校是否足夠讓所有國中畢業生就讀及各項配

套方案，應作詳盡解說。 

各局處所辦理的活動，可透過學校管道協助宣導推廣。 

（四）林口特定區山坡地解編案：請水務局就民意代表及地方民眾等認

知混淆處詳加說明。 

肆、重大事項辦理情形 

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陳主任委員盛說明： 

請各局處首長依排定時程協同主辦科長，至本會針對每一案提出整體及

分項計畫，面對面進行檢討。 

葉秘書長秀榮建議： 

各專案經理人對於可持續推動之專案，建議依研考會的規劃繼續追踪，

惟「本府各局處辦公廳舍遷移專案｣及「全面河川區地價檢討專案｣或其

他無法再有進一步之作為者，建議簽出辦理結案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「台灣產業文化推廣中心」專案：本案暫時解除列管，請工商發 

展局提重大議題討論繼續追蹤。本案亦可與航空城公司討論，以因應未 

來局勢。 

（二）「老街溪專案協調」專案：本案可洽請各鄉鎮市公所及里長協助， 

增加下次相關說明會的出席人數。 

（三）請研考會與各局處檢討並修正專案，達到管考效果。對於重大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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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的討論及結論，請與副秘書長聯繫，調整專案細部計畫。 

伍、各機關協調事項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（一）請各府會聯絡人隨時掌握議會狀況陳報各主管，重大事項亦請即

時轉報縣長。 

（二）本府選拔模範公務人員過程公平、公正，恭喜雙龍國小鄒小姐獲

得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的殊榮。 

（三）本縣參加各項全國性的競賽或活動，皆應爭取最高榮譽，以提昇 

本縣知名度。舉例如警察局同仁於日前參加警政署女子組桌球賽全國冠 

軍，可於會議中獻獎；接續的地政盃桌球賽及縣長盃公教運動會，也請 

努力爭取最高榮譽。一個縣政團隊除了應認真努力執行業務外，對員工 

的活動亦需積極提倡，才能提昇整體的向心力。 

陸、臨時動議 

社會局張局長淑慧報告： 

愛與祥和小組針對本府 10月 1日至 12月底各局處辦理的活動，製作 

5,000份樂活桃園活動護照供參加民眾蓋上活動章戳，參加 5個活動可 

領取參加獎，參加10個活動可獲得樂活桃園獎。請各相關局處於活動 

中，協助民眾在服務臺蓋章。目前於本局及各鄉鎮市家庭服務中心皆可 

領取護照，並規劃加發國小五、六年級學生，增加活動資訊的推廣。 

主席裁示： 

增加學校的通路是極為有效的方式，未來舉辦類似活動，無須皆發給獎 

品，亦可採表揚方式辦理。 

柒、主席政策指示 

請充分準備議會工作報告及答詢事項，並祝大家會期順利。 

捌、散會  下午 4時36分 


